上海市           （行政审批机关名称）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
（《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首次申请））

〔      年〕第      号

申请人：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证件类型：
编号：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



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

按照《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
1.《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二十八条 设立旅行社，招徕、组织、接待旅游者，为其提供旅游服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取得旅游主管部门的许可，依法办理工商登记：（一）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二）有必要的营业设施；（三）有符合规定的注册资本；（四）有必要的经营管理人员和导游；（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旅行社条例》第六条 申请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应当取得企业法人资格，并且注册资本不少于30万元。
第七条 申请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设区的市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的相关证明文件。受理申请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不予许可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3.《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第六条　旅行社的经营场所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申请者拥有产权的营业用房，或者申请者租用的、租期不少于1年的营业用房；
（二）营业用房应当满足申请者业务经营的需要。
第七条　旅行社的营业设施应当至少包括下列设施、设备：
（一）2部以上的直线固定电话；
（二）传真机、复印机；
（三）具备与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旅游经营者联网条件的计算机。
第八条　申请设立旅行社，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简称省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下同）提交下列文件：
（一）设立申请书。内容包括申请设立的旅行社的中英文名称及英文缩写，设立地址，企业形式、出资人、出资额和出资方式，申请人、受理申请部门的全称、申请书名称和申请的时间；
（二）法定代表人履历表及身份证明；
（三）企业章程；
（四）经营场所的证明；
（五）营业设施、设备的证明或者说明；
（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4.国家旅游局关于执行《旅游法》有关规定的通知（旅发〔2013〕280号）第二款 关于第二十八条旅行社的设立  “必要的经营管理人员”是指具有旅行社从业经历或者相关专业经历的经理人员和计调人员；“必要的导游”是指有不低于旅行社在职员工总数20%且不少于3名、与旅行社签订固定期限或者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持有导游证的导游。
二、法定条件
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1.已在本市取得企业法人资格；
2.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申请者拥有产权的营业用房，或者申请者租用的、租期不少于一年的营业用房；营业用房应当满足申请者业务经营的需要）； 
3.有必要的营业设施（2部以上的直线固定电话：传真机、复印机；具备与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旅游经营者联网条件的计算机）；
4.有不少于30万元的注册资本；
5.具有旅行社从业经历或者相关专业经历的经理人员和计调人员；
6.有不低于旅行社在职员工总数20%且不少于3名、与旅行社签订固定期限或者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持有导游证的导游。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申请书；
2.旅行社企业章程复印件；
3.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营业场所证明（产权证或房屋租赁合同）；
5.营业设施、设备的证明或者说明；
6.法定代表人履历表及身份证复印件；
7.经理人员和计调人员履历表；
8.至少3名导游人员与旅行社签订的劳动合同、导游证及旅行社近一个月为导游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险凭证复印件。
四、已经符合和需要符合申请条件的材料
1.下列材料，申请人已经符合申请条件：
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
2.下列材料，申请人应当
□在             年     月     日前达到承诺的申请条件
□在行政审批机关对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时达到承诺的申请条件：
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第    项。
（以上由工作人员填写）
五、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在收到本告知承诺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作出承诺。
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后，行政审批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申请人逾期不作出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监督和法律责任
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当补充的材料。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本行政审批机关，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2个月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行政审批机关将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七、诚信管理
对申请人作出承诺后，未在承诺期限内提交材料的，或者行政审批机关在审查、后续监管中发现申请人、被审批人作出不实承诺或违反承诺的，将在行政审批机关的诚信档案系统留下记录，并对该申请人、被审批人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申请人的承诺

申请人就申请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二）已经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认为自身能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
（四）对于约定需要提供的材料，承诺能够在规定期限内予以提供；
（五）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六）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行政审批机关：

（签字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一式两份）


— 7 —

